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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贿赂犯罪侦查的方法 

邱成凤

    贿赂案件的来源，除少数是企事业单位被“索贿”而告发之外，绝大多数是公民检举控告的和干警在

侦办案件中发现的。检举材料一般都指名道姓地揭发某某人有某种行贿受贿问题，这种犯罪案件一般有明

确的被告人，并且发案单位在向司法机关告发前一般都进行了必要调查。因此，在侦查贿赂案件时，主要

应以查清事实、核实证据为重点，展开侦查取证工作。 

    

    当前在办理贿赂案件中，怎样做好案件的侦查至关重要，本文拟就此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核对检举材料，掌握案情扩大线索 

    贿赂案件由检察机关受案后，应立即指定侦查人员，根据不同情况，从四个方面对检举材料进行认真

审查和初查。 

    

    1、对署名的检举材料，应首先询问检举人。通过询问了解检举人的一般情况，如检举人的姓名、性

别、年龄、政治面貌、职业、工作单位、职务、爱好、现在住址、检举人与被检举人的关系，包括：何时

何地怎样认识被检举人、平时与被检举人的关系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发展的变化情况，为什么要检举被

检举人，所检举控告的事实来源，还有何人何故与被检举人有何关系，以及检举人所知道的与此有关的其

他情况等，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核对检举材料的可靠性。 

    

    2、对未署名的检举控告材料，一般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通过被检举人单位的组织人事和保

卫科、街道居委会及有关的知情人了解被检举人的基本情况。例如：被检举人的工作职责、职务、工作态

度、现实表现、平时与什么人交往，在交往中有什么异常表现，家庭生活有无突出变化等；二是通过对检

举人具体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尽量找到检举人，进一步了解被检举人贿赂犯罪的事实和情节。 

    

    3、对行贿人或行贿单位的控告检举材料，要让检举人或检举单位如实陈述行贿的原因，事情的原委

始末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实和情节，并让他们尽可能提出确实可靠的证据。 

    

    4、侦查人员在办案中发现了解到的情况，都要详细记录，必要时，可让检举人（包括单位）根据谈

话内容写出亲笔材料。 

    

    

    二、分析案情，确定侦查方向 

    

    侦查人员在核对检举材料，并作了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对所获材料进行分析研究，首先确定行贿、受

贿的事实是否存在，这是确定是否立案侦查的前提。通常需要重点分析的问题是： 

    

    1、行贿的原因。行贿的原因，从客观上讲，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贿人急需取得某种利益，而且

这种利益对行贿人来说，都是必须的，有利可图的；二是获取某种利益的方式，一般用正常的手段、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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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现有关系是无法实现的。 

    

    比如，行贿人希望获取的某种利益是政策不允许的，市场紧俏或人为制造障碍的，或者虽然政策允

许，但为了更有把握，或者在时间争取快点办到等。从主观上讲，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贿为获取某种

利益，主动行贿；另一种是行贿人为取得某种正当利益，而受到刁难、要挟而被迫行贿的。这种情况多发

生在乡镇企业、建筑招投标领款中。客观地分析行贿原因，有利于确定侦查工作重点方向。 

    

    2、受贿人是否得到贿赂钱物。只有受贿人实际得到了贿赂钱物、贿赂犯罪案件才能成立。 

    行贿人为谋取利益，必须设法把贿赂款物送到受贿人手中，为达到此目的，行贿人往往在行为发生之

前先作些必要准备。一是要选择对象，就是要把贿赂款物送给那些对某谋取利益有定夺取舍权利关键人

物；二是要对摸清受贿人的为人处事、脾气秉性，个人喜好、生活急需等，以决定用钱还是用物，用什么

物行贿；三是要选择时机和方式。分析研究行贿的准备和贿款物送达的方式，是确定行贿、受贿行为的重

要情节。 

    

    3、行贿人对受贿人是否提出想获取某种利益的要求，如果只是送了物品，没有提出取得某种利益的

要求，那可能只是一种亲友间的礼尚往来。如查行贿人确有获取某种利益的要求，而受贿人权利用职权为

实现其利益制造了条件和实施了某种行为，且情节严重。这样，行贿受贿案件即可成立。 

    

    

    三、查对事实，获取证据 

    

    这是侦破贿赂案件的关键环节。一般应主要抓好以下四点： 

    

    1、询问行贿人。应逐项弄清下列问题：（1）何时何因，经何人介绍，用何物款向何人行贿；（2）

行贿受贿交易是怎样达成的。双方都讲了什么话，有什么约定，何时何地向受贿人交付贿赂物款。（3）

贿赂款物的来源，包括形状、面额、品名、数量、牌子、价格以及贿赂款物，存放在何处，物品和现金的

去向等等。对行贿人所得利益，也要一一询问清楚，并详细记录在卷。如属物质利益，应遂一清点，查

验，或复制，或拍照，或提取实物，或查封，要尽量设法获取或保全证据。 

    

    2、询问受贿人。实践表明：询问受贿人要有充分准备，要先作些调查研究，查清一定事实，获取一

定证据，并写出详细询问提纲，然后再接触被告人，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但也不易把准备时间拖

的过长，以免发生订立攻守同盟、毁灭或伪造证据，转移赃款赃物等情况，给侦查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困

难。 

    

    询问受贿人，应紧紧围绕据以定罪的事实和情节，有重点、分层次地展开。行贿、受贿的提起，行贿

人获取某种利益的要求，事情的发展和经过、情节、受贿的次数，数量、物品种类、价值，赃款、赃物的

使用情况及去向，受贿人是如何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获取到什么利益等等。要令其逐一交代

清楚。同时，要动员其主动交出赃款赃物。 

    

    3、对于不便于触动行贿、受贿人的案件，可以先从受贿人利用职权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开始调查。

一般地说，这种利益暴露得比较明显，问题比较清楚，比较容易突破。如行贿人获取的是物质性利益，有

帐可查清帐目。如原非物质性利益，可以从审查获取该项利益的有关证件、手续开始，待掌握了一定的情

况和线索后，再找行贿人和有关知情人核对事实，获取证据，最后接触受贿人。 

    

    4、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在查处贿赂案件中，应当及时而恰当地采取强制性措施，不失时机地正确运

用侦查手段。一般地说，案件一经受理并决定立案后，就应立即对犯罪嫌疑人的住处、办公室以及有关的

部位，处所依法进行搜查，以获取扎实可靠的证据，收缴赃款赃物。同时，要根据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具

体情况，分别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对那些有串供、毁灭或伪造证据、转移赃款赃物、或

行凶报复、自杀逃跑危险的，应当机立断，采取逮捕措施，以保证侦破工作的顺利进行。在侦查过程中，

还要注意发挥技术侦查的作用，同时，在必要时，要利用各种侦查手段，包括耳目、跟踪守候、密取窃听

等，突破案件。 

    

    在查处贿赂案件中，侦查人员经常遇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罪行暴露，逃避

法律制裁，采取“三人不谈事，两人不签字”的手段，形成证据“一对一”的状况，给侦破工作造成极大

困难。但是，同任何其他犯罪一样，以“一对一”形式进行的贿赂犯罪。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不可避免地会留下某些痕迹，只要能进行扎实、细致的工作，案件是可以突破的。侦查员在同职务犯罪分

子较量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可供我们借鉴。这些经验主要有：1、集中力量先突破行贿一方。从行贿、

受贿双方的心理分析，他们虽然都怕问题暴露，都有抗拒和畏罪心理，但比较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受贿



人抗拒心理强于行贿人，尤其被刁难、要挟被迫行贿的更是如此。因此，办案中先集中力量突破行贿一

方，获取证据，为查清全案铺平道路，是行之有效的办法；2、利用矛盾，因人制宜，有针对性地采取措

施，制服受贿一方。主要方法是：搞好预审前的准备，摸清行、受贿双方的情况，巧妙运用证据，用点而

不破的方法，迫使受贿人交待问题，必要时还可以采取更有效的灵活的方法，打破受贿人的侥幸心理和精

神防线，迫使交待其罪行；3、追赃与取证同步进行，防止翻供；4、必要时可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利用

狱侦方法突破犯罪。同时，还可利用耳目，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动态和核实他们供述的情况是否真

实可靠，为制服犯罪奠定基础。 

    

    总而言之，侦查人员必须十分明确，查处贿赂犯罪案件自始至终都要以获取证据进行。而要获取扎实

可靠的证据，固定证据，必须体现一个“快”字，行动要迅速、保密，动作要快、要果断，尽快拿到关键

性的证据，不能给犯罪嫌疑人任何活动的机会。其次，工作要深入细致。侦查中对任何东西都要不采取简

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把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和证据都要查个水落石出。不能因我们的工作不细而使犯

罪漏网。只要我们侦查人员坚持这样做了，就可以及时地突破犯罪，有效地制服犯罪和惩罚犯罪。 

    

    -------------------------------------------------------------- 

    邱成凤同志系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职侦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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